
退税规则须知

居住地为中国的中国公民在瑞士旅游时所购买的商品，如果离境时没有在瑞士境内的海关办理退税，可
以到本人居住地对应领区的瑞士大使馆或瑞士领事馆办理加盖海关章的手续。

由购买者本人提交所需材料：

购买者护照原件，及照片页和该次旅程的签证页复印件各一份

所有采购的商品实物

购物收据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海关退税单

保修卡原件及复印件一份（适用于手表类商品）

备注：

退税盖章手续不可以由第三方（或代理人）代为办理。

购买者须在购买商品后的 天之内离开瑞士境内，否则不予以办理。

每份商店收据的最低金额须为三百瑞士法郎（含增值税）或以上。

海关退税单在使馆盖章后，应由购买者自行去邮局寄回退税单。

电子退税单不能在办理盖章手续。

开放办理退税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到十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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